
其
老
，
士
奇
謂
闡
明
理
守
正
，
帝
聞
郎
用
之
。
虞
謙
降
誦
，
楊
士
奇
力
白
其
誣
，
吉
謙
歷
事
三
朝
，
得
大
臣
體
，
愷
除
郎

令
復
職
。
直
除
嘗
論
朝
士
貪
蜓
，
出
隍
卅
日
無
輸
瀏
陽
，
帝
問
誰
可
代
者
，
出
清
以
順
隘
對
，
郎
以
為
左
都
御
史
。
伴
隨

為
人
所
中
傷
3

英
宗
知
其
先
由
腸
搏
薦
，
遂
不
聽σ

君
臣
之
相
信
如
此
，
宜
乎
正
人
端
士
布
列
中
外
，
成
當
日
大
怯
小

廉
之
治
也
。
蓋
一
人
之
耳
目
有
限
，
若
慮
大
臣
薦
引
易
開
黨
援
門
戶
之
漸
，
而
必
以
己
所
識
拔
者
用
之
，
恐
十
不
得

三
一
，
但
能
擇
老
成
書
碩
十
數
人
，
置
之
丞
粥
之
任
，
使
各
舉
所
知
F

則
合
來
賢
之
耳
目
為
一
人
之
耳
目
，
自
可
各
當

其
用
，
所
謂
明
目
違
聰
也
。

m
明
內
閻
首
輔
之
權
最
重

明
祖
革
丞
相
官
，
以
翰
林
春
坊
詳
看
諸
司
章
奏
，
兼
司
平
駝
，
雖
設
有
殿
閣
大
學
士
，
官
僅
五
品
，
特
以
備
顧
問

而
已
，
於
故
事
無
與
也
。
除
隙
中
，
始
命
懈
輝
、
胡
隨
等
人
民
糊
惘
，
預
攤
誨
，
然
皆
編
檢
講
讀
之
官
，
不
置
官
屬
，
不

得
專
制
諸
司
。
終
永
樂
之
世
，
未
嘗
改
秩
。
這
洪
、
宣
間
，
三
楊
在
內
閣
久
，
所
兼
官
屢
加
至
師
、
傅
F

於
是
官
階
益
尊
，

雖
無
相
之
名
，
而
已
有
鈞
衡
之
重
。
然
岡
在
內
閣
中
亦
有
差
等

3

大
事
皆
首
輔
主
持
，
次
撰
以
下
不
敢
與
較
。
哇

鳴
、
正
統
間
，
天
下
建
言
章
奏
皆
三
牆
主
之
。
及
陳
臟
、
曹
肅
等
人
閣
，
士
奇
、
榮
相
繼
麓
，
禮
部
援
故
事
請
旨
，
帝
以

楊
搏
老
，
始
命
循
等
預
議
。
瀰
神
可
見
尋
常
人
閻
者
3

不
得
輒
與
裁
決
也
。
崗
後
首
輔
之
典
故
輔
，
雖
岡
在
禁
地
，
而

權
勢
過
然
不
伴
。
夏
吉
為
首
揍
，
嚴
窩
至
不
敢
典
分
席
，
欲
置
酒
邀
歡
多
不
許
。
既
許
，
至
前
一
日
又
辭
，
則
所
徵
紅

羊
揖
鹿
之
類
已
付
之
烏
有
。
一
日
，
許
赴
其
宴
，
薄
暮
始
至
，
三
句
一
湯
，
賓
主
不
交
一
吉
而
去
。
汪
捶
潭
語
故
嵩
衡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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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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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骨
。
及
嵩
為
首
接
，
徐
階
所
以
事
之
者
，
亦
如
嵩
之
事
言
。
因
回
去
中
有
接
寇
，
郎
佯
為
避
樓
之
計
，
買
宅
豫
章
，
典

嵩
子
世
蕃
結
姻
，
并
與
江
右
士
大
夫
講
鄉
曲
之
誼
，
凡
可
以
結
歡
求
兔
者
P

無
不
為
也
。
澤
哩
其
後
亦
傾
嵩
而
代
之
。

至
陳
陪
恆
當
園
，
故
輔
倡
明
情
悄
悄
如
屬
吏
。
陪
區
以
母
喪
三
日
不
出
閣
，
吏
封
章
奏
就
第
票
擬

F

攔
惕
坐
閣
，
候
票

至
乃
出
。
嘩
唱
團
及
居
正
歸
葬P
大
事
必
馳
驛
江
陵
聽
處
分
。
潮
連
本
傳
此
更
禮
絕
班
行
，
幾
典
賈
似
道
休
沐
葛
嶺
，
吏
抱

文
書
就
第
呈
暑
無
異
矣
。
轉
嘛
為
首
輔
，
陳
隨
叫
喊
人
閣
，
欲
分
其
權

3

而
故
事
閩
中
秉
筆
惟
首
輔
一
人
，
擴
版
乃
囑
曬

他
慎
，
傅
旨
諭
嗨
，
岡
寅
協
恭
，
而
責
贖
撇
毋
伴
食
，
由
是
憤
慨
分
票
擬
之
權
。
此
可
見
潮
代
首
輔
坎
輔
之
別
也
。

按
明
代
首
輔
權
雖
畫
，
而
司
禮
監
之
權
又
在
首
輔
上
。
王
振
竊
柄
時
，
票
擬
尚
在
內
閣
，
然
涂
茉
疏
言
，
英
宗

時
，
批
答
多
參
以
中
官
F

內
閣
或
不
典
，
則
已
有
不
盡
出
內
閣
者
。
至
劉
瑾
則
專
攬
益
甚
，
劉
健
疏
云
，
近
者
旨
從

中
下
，
略
不
與
間
，
有
所
擬
議
，
竟
從
改
易
，
是
正
值
初
已
有
此
弊
。
其
後
凡
有
章
奏
，
瑾
皆
持
歸
私
第
，
與
妹
婿
孫

輯
、
華
亭
大
精
張
文
冕
相
參
訣
，
詞
車
鄙
〔
凡
，
焦
芳
為
潤
色
之
，
李
東
陽
俯
首
而
已
。
清
哪
瑾
敗
後
，
東
陽
硫
吉
，
內

閣
典
瑾
職
掌
相
闕
，
凡
調
旨
撰
載
，
或
說
改
再
三
，
或
徑
自
竄
改
，
或
持
歸
私
室
，
假
手
他
人
。
臣
雖
委
曲
匡
持
，
而

因
循
隱
忍
，
所
損
已
多
。
海
精
神
此
固
東
陽
白
馬
掩
飾
之
詞
，
然
瀏
港
附
晴

U
疏
亦
云
，
近
日
批
答
章
奏
，
閣
臣
不
得

典
間
，
可
見
當
時
實
事
也
。
自
瑾
以
後
，
司
禮
監
還
專
掌
機
密
，
凡
進
御
章
奏
及
降
赦
批
疏
，
無
有
不
經
其
出
納
者
。

神
宗
不
豫
，
召
閻
臣
說
→
貫
人
，
諭
礦
說
事
可
與
江
南
鐵
造
、
江
西
容
器
並
停
，
其
內
監
皆
撤
回
，
建
言
諸
臣
繫
獄

者
皆
復
官
。
→
貫
出
，
中
使
捧
諭
至
二
如
帝
言
。
明
日
帝
薯
，
悔
之
，
中
使
二
十
輩
至
闊
，
取
前
論
，
仍
搬
進
。
←

清
輝
可
見
帝
降
旨
，
郎
有
司
禮
監
在
旁
寫
出
事
目
，
然
後
付
閣
臣
繕
擬
，
故
其
地
尤
處
要
近
。
至
魏
他
價
時
，
回
幢

' 



乾
馬
司
禮
，
避
忠
賢
，
退
處
其
下
。
凡
章
奏
人
，
體
乾
典
秉
筆
李
永
貞
先
摘
竅
耍
，
以
自
忠
賢
議
行
。
准
措
神
許
譽

卿
劫
忠
賢
疏
謂
，
內
閣
政
本
重
地
，
而
票
擬
大
權
拱
手
授
之
內
廷
。
其
後
揚
漣
劫
忠
賢
，
忠
賢
蜻
旨
敏
己
功
百
餘

言
，
大
學
士
葉
向
高
駭
日

.. 
「
此
非
奄
人
所
能
，
必
有
代
草
者
。
」
探
之
，
則
徐
大
化
也
。
綱
精
神
可
見
是
時
詔
敷
悉
由

司
禮
，
并
不
藉
內
閻
潤
色
矣
。
文
震
孟
傅
，
大
巨
人
闊
，
例
當
挂
刺
司
權
大
奄
，
蒹
致
儀
狀
。
是
司
禮
之
尊
久
已
習

馬
故
事
，
雖
首
輔
亦
仰
其
鼻
息
也
。
究
而
論
之
，
總
由
於
人
主
不
親
故
事
，
故
事
權
下
移
，
長
君
在
御
，
尚
以
票
擬

歸
內
閣
，
至
荒
主
童
昏
，
則
地
近
者
權
益
專
，
而
閣
臣
亦
聽
命
矣
。

如
明
翰
林
中
書
舍
人
不
由
吏
部

間
大
學
士
本
無
屬
員
，
牆
出
情
等
加
官
既
尊
，
始
設
中
書
舍
人
，
取
能
書
者
為
之
，
不
由
吏
部
銓
選
。
種
幅
琉

調
，
自
三
楊
等
植
黨
專
權
，
籠
翰
林
為
屬
官
，
中
書
為
門
吏
。
故
翰
林
遷
權
不
由
吏
郁
，
而
中
書
內
宜
既
久
，
有
進
秩

至
尚
害
者
。
隱
隱
等
或
加
太
常
卿
2

或
加
至
繪
林
學
士
、
禮
部
尚
書
。
按
明
史
選
舉
志
，
中
書
舍
人
原
有
兩
逸
，
由
進
士
還
者
，
得

遷
科
道
、
部
曹
，
其
兩
殿
兩
房
舍
人
，
則
不
必
由
部
選
，
自
甲
科
監
生
及
儒
士
布
衣
能
書
者
，
皆
得
為
之
。
如
倡
慷
子

啥
叫
以
蔭
補
國
子
生
，
選
為
中
書
舍
人
。
陣
怯
懦
亦
以
能
書
，
由
布
衣
授
中
書
舍
人
，
後
遷
太
常
卿
，
仍
供
事
內
閣
。
陳
胸

高
為
首
輔
，
用
己
革
監
生
在
文
言
為
中
書
舍
人
，
此
則
大
學
士
自
行
選
用
之
成
例
也
。
又
我
朝
、
順
悅
于
一
年
，
大
學

士
范
文
程
請
以
詹
事
翰
林
等
官
陸
補
俱
歸
吏
部
，
又
可
見
明
制
翰
詹
等
官
睦
降
亦
由
內
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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